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关于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
公司代理赣州市水东中心小学保教设备项目
（JXHC2019-ZG-J006-1）投诉处理决定
                              区财购诉字〔2019〕5号

投诉人：赣州升华电教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黄屋坪路1号1栋2单元1604室
授权代表：叶元星  联系电话：13803588270  
被投诉人: 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797-8282986
投诉人对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代理赣州市水东中心小学保教设备项目（JXHC2019-ZG-J006-1）的采购文件质疑答复不服，于2019年8月12日向本机关进行投诉。本机关已依法受理，经依法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及请求：
投诉人于2019年7月31日,向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称代理机构）提出质疑，质疑事项为：采购货物户外大型玩具、脚踏车、磁性黑板技术参数中均要求提供“通过防锈、防腐蚀中性盐雾测试检测达≥8000小时检测合格。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满足要求的省级或省级以上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测合格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和官方网站查询截图，提供官方查询链接或报告自带扫描查询，原件开标现场查验”。
盐雾试验分为二大类，一类为天然环境暴露试验，另一类为人工加速模拟盐雾环境试验。人工模拟盐雾环境试验是利用一种具有一定容积空间的试验设备——盐雾试验箱，在其容积空间内用人工的方法，造成盐雾环境来对产品的耐盐雾腐蚀性能质量进行考核。它与天然环境相比，其盐雾环境的氯化物的盐浓度，可以是一般天然环境盐雾含量的几倍或几十倍，使腐蚀速度大大提高，对产品进行盐雾试验，得出结果的时间也大大缩短。如在天然暴露环境下对某产品样品进行试验，待其腐蚀可能要1年，而在人工模拟盐雾环境条件下试验，只要24小时，即可得到相似的结果。
上述三项采购货物中要求≥8000小时中性盐雾试验合格，相当于产品在天然环境中使用超过300年以上，而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响应货物必须提供壹年或以上的质保期（货物另有超过壹年规定的，按原规定执行）”，货物的质保期仅一年，却在技术参数中要求提供可使用长达300年以上的测试合格的报告，此项技术参数要求非常不合理。
因此我方认为在本次招标过程中，存在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情况，致使我方及其他供应商利益受损。
代理机构于2019年8月8日,就质疑事项作出了答复。
投诉事项：在我方提供了大量证据的情况下，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以“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对采购文件的质疑”原因对我方质疑事项不予受理，严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
事实依据：
根据现行《GB/T 29777-2013 玩具镀层技术条件》国家标准， 玩具镀层耐腐蚀试验要求按GB/T 1025-1997中的“中性盐雾试验（NSS试验）”进行试验。试验周期为24h，其中进行连续喷雾8h，随试验箱自然冷却16h。国家推荐标准仅8小时，而技术文件要求却高达8000小时，高于国家标准1000倍，属于设定的技术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及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行为。
采购货物中要求≥8000小时中性盐雾试验合格，相当于产品在天然环境中使用超过300年以上，而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响应货物必须提供壹年或以上的质保期（货物另有超过壹年规定的，按原规定执行）”，货物的质保期仅一年，却在技术参数中要求提供可使用长达300年以上的测试合格的报告，此项技术参数要求非常不合理。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规定“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不得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供应商有前款第（一）至（五）项情形之一的，中标、成交无效。
与投诉事项相关的投诉请求：我公司认为本次招标过程中存在设定的技术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及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行为，该行为严重侵害了我方及其他潜在投标供应商公平、公正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权力，恳请贵单位对招标文件及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的产品技术要求情况予以核查，情况属实的，按相关法律规定予以严肃处理，对本次中标结果做无效处理，如中标供应商存在采取不正当手段排挤其他供应商的情形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二、被投诉人答辩情况
[bookmark: _GoBack]被投诉人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于 2019年8月16日提交书面《说明函》称：
1、 本项目于2019年6月30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第一次采购公告，谈判时间为7月9日下午14时30分，因响应供应商实质性响应不足法定家数，经采购单位确认于7月11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废标公告，经采购人确认采购需求无需修改后，于7月14日发布了第二次采购公告。报名时间7月15日至7月17日，谈判时间7月22日下午14时30分。在谈判截止时间前共有包括投诉人在内的四家供应商递交了响应文件，并依法组织了谈判活动,于7月24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成交结果公告。
    2、我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收到投诉人对本项目竞争性谈判文件参数内容的质疑函，质疑采购文件中所采购户外大型玩具、脚踏车、磁性黑板技术参数中均要求提供“通过防锈、防腐蚀中性盐雾测试检测达≥8000小时检测合格”，存在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情况。该项目第一次采购时投诉人在2019年7月1日报名并获取了竞争性谈判文件，第二次采购时我公司于2019年7月16日通过邮件方式将竞争性谈判文件发送至投诉人，从重新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至7月22日谈判当天评标结束，投诉人均未对竞争性文件提出任何质疑。因投诉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竞争性谈判文件提出质疑，我公司于2019年8月8日以书面形式回复投诉人不予受理的说明函。
三、审查情况
针对投诉事项，本机关依法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相关资料，经审查：
1、本项目分别于2019年6月30日和2019年7月14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两次谈判公告，投诉人于2019年7月16日第二次获取了竞争性谈判文件，并在2019年7月22日参加了代理机构组织的本项目竞争性谈判采购活动。
2、代理机构向本机关提供的证据资料显示，投诉人于2019年7月16日获取了竞争性谈判文件，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一条的规定，投诉人于2019年7月31日向代理机构提出的质疑超出了有效质疑期限，不符合投诉受理条件。
以上事实有该项目的采购文件、采购公告；被投诉人提供的质疑答复、投诉人获取采购文件的记录等证据证明。
四、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一）受理后发现投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投诉人赣州升华电教设备有限公司的投诉。
投诉人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或赣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
2019年9月18日
